
社会学研究
i。。 3年第

_

。 期
~

一
.

~ ~~
~

一 -

一
~

一一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略析当代浙南宗族械斗

女
,

! 京

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为主
,

对浙南的苍南县当代宗族械斗进行了细

致的描述 , 从生态环境
、

苍南宗族械斗史上的关键性事件
、

当代苍南宗族械斗与皇权

时代东南沿海宗族械斗比较 3 个方面
,

对当代宗族械斗问题作了多角度
、

多层次的

分析 , 最后
,

笔者给出了一个基本认识和一个理论假说
。

作者
:

刘小京
,

男
,

1 9 5 3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

编辑部编辑
。

宗族
,

一般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

以同一父系的男性后代为主要成份组成的
,

同姓的社

会集团
。

宗族械斗则指宗族组织聚众持械斗殴
。

这是一种社会集团间既违背社会普遍规则
,

却又有一定模式和规范可循的
,

以暴力为手段解决冲突的互动方式
。

在我国东南沿海及南中

国内地
,

这一后果严重的互动
,

迄今仍时有发生
。

1马8 3年 5 月一 1 9 9 2年 n 月
,

笔者 7 次赴浙江南部的温州市农村地区从事调研
,

其间
,

搜

集了该市苍南县江南地区宗族械斗① 的有关资料
,

本文即以所得资料为据
,

对浙南宗族械斗

予以描述和分析
。

一
、

宗族械斗实况

苍南县是 1 9 8 1年由平 阳县析置的新县
。

该县的宗族械斗绝大部分发生在其江南地区
。

这

是一个以镶嵌于山海交错间的狭小平原为主体的
,

河网纵横
,

人 口稠密
,

经济富裕的区域
。

著

名的
“

温州十大小商品产销基地
” ,

江南地 区占有其四
,

即龙港
、

宜山
、

钱库和金乡
。

据 1 9 91

年底统计
,

江南地区户数和人 口分别 占全县总数的51
.

4%和 53
.

3% , 耕 地 占全 县 总 数 的

4 4
.

4% ;农村经济总收入 1 53 1 26
.

1万元
,

占全县总值的 78
.

5%
,

乡以上工业企业总值 6 7 4 56 万

元
,

占全县总值的 6 0
.

5%
。

② 然而
,

就在这个美丽富庶的地区
,

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
, ③

自1 9 6 7~ 1 9 9 1年间
,

共发生大小宗族械斗 1 0 0 0多起 (其中
,

发生于 1 9 7 9年底以前的
,

约 7 0 0一

~ 8 0 0起
,

发生于 1 9 8 0~ 1 9 8 3年间 的6 5起 )
,

死亡 2 0人
,

伤 3 9人 (其中重伤 s人 )
,

烧毁房屋

②

③

苍南县的宗族械斗可分为两大类
: ( 1 ) 宗姓械斗

,

即某一宗姓与另一宗姓间的械斗 ; ( 2 ) 村社械斗
,

即某一

村社全部宗姓与另一村社某一宗姓 (多为大姓大宗) 或全部宗姓间的械斗
。

在本文中
,

凡未特别加以说明的
,

均

系对两类械斗的统称
,

而没有细分它是宗姓械斗还是村社械斗
。

以上数据均据苍南县统计局 《苍南县统计年鉴 〔1991 ) 》 1992 年 5 月铅印本有关数据计算
。

宗族械斗的有关数据多取自余炳辉 《苍南县江南三区宗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
,

载 《未定稿》 1986 年第 匀
.

期 ; 徐

蓬勃
《
苍南县宗族械斗犯罪探源

》 ·

约写于 1 991 年间
,

打印件 ; 县公安局
《
宗族械斗成因及对策

》 ,

1991 年
1

5 月 打
印件; 以及其他在调查中获得的文字资料和 口头资料

。

以下
一

凡资料来源同此者
,

均不再一一加注
。

另外
,

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
,

由于原资料的统计口径不尽一致
,

故不同年份间的数字不易作简单加总和对比
,

但它基本代表了

有关倾向和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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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1 8 间
, ①拆毁 64 间

,

直接经济损失在 30 0万元以上
。

1 9 8 4~ 1 9 8 6年间
,

宗族械斗曾有所收

敛
,

旋即又重新抬头
。

1 9 9 0年
,

江南地区共发生各类宗族械斗案件韶起
,

打伤 10 人
,

直接经

济损失近 2 万元
。

1 9 9 1年
,

发生
“
地方性

、

宗族性械斗事件及苗头
” ② ” 多起

,

其中形成大

规模宗族械斗的有 2起
,

计死 1人
,

伤数十人
。 1 9蛇年

,

全年的统计数字欠详
,

但仅在 8 月

6] 日的一次大规模宗族械斗中
,

望里镇和新安乡的林陈两姓
,

就出动23 个村共计 2的 O多人
,

致使 5 人死亡
,

18 人受伤 (其中 6人重伤 ) , 为近十几年间县内伤亡最惨重的一 次宗 族 械

斗
。

应该说
,

为制止和平息宗族械斗
,

苍南县政府和有关方面是尽了力的
。

1 98 3年以来
,

全

县每年都针对宗族械斗组织一次专项斗争
。

1 9 8 3~ 1 9 9 1年间
,

全县共收捕挑动宗族械斗的首

恶分子和骨干分子 78 人
,

收缴凶器 2 万多件
。

其中
,

仅 1 9 8 3年打击刑事犯罪专项斗争中
,

就

收捕宗族械斗的首恶分子 62 人
,

判处死刑 2 人
,

有期徒刑 4 人
,

收缴凶器 1
.

25 万件 (包括土

枪
、

土炮
、

炸药包等 )
。

近年来
,

多起业已形成对峙
,

甚至修好工事
、

备齐械斗凶器的宗族

争端
,

因有关方面制止及时
,

而未酿成严重后果
。

但一如前述
,

宗族械斗仍屡禁不止
,

时有

发生
。

甚至当法院在江南地区召开公判宗族械斗首恶分子大会时
,

曾发生过抢劫人犯的案件
。

江南地区的宗族械斗是围绕县内两个较大的姓氏陈姓和杨姓进行的
。

据 1 9 9。年人 口普查

资料
,

全县有陈姓人 1 6 2 9 4 7人
,

占全县总人口的 15
.

3%
,

为县内第一大姓 , 杨姓人 4 4 54 1人
,

占全县总人 口的 4
.

2%
,

为县内第六大姓
。

其他大姓如林
、

黄
、

李等则多为陈杨两姓的
“
相好

姓
” 。

双方在历史上便积有宿怨
,

并且为田地
、

房产
、

山林
、

海堡的归属何题而争斗不息
。

近

十几年间
,

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

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

异常活跃的工商业经

济使田地
、

山林
、

海堡等传统性经济资源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已大为下降
。

法制 建 设 也取

得了长足进步
,

乡镇一级普遍建立起民事法庭和其他调解机构
,

人民群众学法
、

懂法
、

用法

的意识普遍增强 ; 在苍南县江南地区
,

还发生了全国第一例
“
农民告县长

”
的民事案件

。

在

此情势和环境下
,

任何人只要稍动一下脑筋
,

也都会明白以械斗方式难以解决产权纠纷的道

理
。

那么
,

人们又为什么仍以械斗的方式
,

解决宗族的纠纷呢 ? 为此
,
我们 分 析 了 1 9 8 0~

19 92 年间 16 个宗族械斗案例 (包括因制止及时
,

未造成严重后果者 ) 的有关资料
,

据 此 可

知
,

在近期发生的宗族械斗中
,

主要因山田财产归属争端而引发的仅占31 % , 且有逐步减少

的迹象
` 1 9 8 0~ 19 8 2年间发生的 5起宗族械斗案件中

,

在 2 起主要由山田财产归 属
,

争端

所致
,
占械斗案件总数 40 % , 而在 1 9 8 7一 19 9 2年间发生的 n 起宗族械斗案件 (含 因 制 止 及

时
,

未造成严重后果者 ) 中
,

仅有 3 起主要由山田财产归属争端所致
,
占械斗案 件 总数 的

27 %
。

显然各姓组织发动宗族械斗已不再侧重于
“

该谁占有
”

什么
,

而主要是为了宣泄对异姓

的怨恨和炫耀本姓的实力
。

在整个械斗过程中
,

人们的注意力多局限于如何以武力来打击对

方
,

而未必计较能否劫掠到对方的财产
。

在一些典型案例中
,

人们搏杀之余
,

所热衷的似乎

唯有破坏和摧毁
。

例如
,

1 9 8 2年 8 月
,

在金乡区石坪乡内番村联合炎亭镇东沙村
,

对石坪乡

外番村和炎亭镇西沙村的一场械斗中
,

双方共烧毁渔船 5只
,

民房 18 间
,
捣毁民房 19 间

。

与

① 依当地通例
,

间为房量占地的计量单位
。

一股一间为42 平方米左右
。
在此面积上

,

无论是平房
,

还是二三层乃系
四五屋楼房

,

均称为一间
。

通常一户人家即占有一间房星
。

② 在这里
,

地方性宗族性械斗的概念近于前述村社械斗和宗姓械斗
。

攀Q多



组织和发动械斗主要是为了宣泄对异姓的怨恨和炫耀本姓的实力相适应
,

宗族械斗的直接起

因已从为宗族集团的普遍利益
,

向纯属个人间的琐事细故方面转移
。

直接发难于宗族集团普遍利益的宗族械斗
,

由于起因便是集团对集团的
,

故而可能一触

即发
,

淬不及防
。

而主要由个人间琐事细故而发生的宗族械斗
,

则可能需要一个 或 长 或 短

的
、

由个人互动积累
、

转化为集团互动的过程
。

前述 1 9 9 2年 8 月 16 日发生的陈林两姓大规模

宗族械斗的起因
,

便是由一系列个人间的琐事细故积累
、

转化为两姓间的公愤
,
而致兵戎相

见的案例
。

兹简述于后
, 以作为例证

。

1 9 9 2年 8 月 2 日
,

护法寺村陈姓人被猪肝山人林 A 打伤 , 8 月 7 日
,

护法寺村组织 20 多

人 (均为陈姓 )
,

到猪肝山砸了林 A家的大门
。

8 月 10 日
,

鉴桥村林姓人到南茶寮陈姓人渔

场偷鱼
,

被抓获并被打伤
。

8月 13 日
,

南茶寮集市逢集
,

邻近几村遥传很多
,

有 的 说林姓人

不让陈姓人进入南茶寮市场
。

陈姓人不服
。

同日下午
,

鉴桥村林姓 20 余人
,

集 中在 林 B

家
,
南茶寮陈姓闻讯

,

认为林姓人要挑起械斗
,

遂组织 10 。多人冲向林 B 家
,

林 姓青年全部

从后门跳河逃走
。

以上纠纷发生后
,

镇乡政府曾予以调解
。

8 月 16 日
,

钱库区派出所更出面

召集陈林两姓代表
,

进行调解处理
,

并签订协议书
,

双方保证
a
不再发生类似纠纷

” ,

但两姓

代表尚未到家
,

陈林两姓大规模宗族械斗即告爆发
。

(二 ) 参与者与组织者

江南地区的宗族械斗一般以房或宗为基本发动单位
,

即以在同一个祠堂里祭祖者为限
。

①

在这个范围以内
,

人们有共同而明确的祖先 (一般为始迁祖
, 即举家迁居本地的先祖或他先

的父亲
、

祖父 ) 多 他们一般被人们称为
“ x x 派

” ,

如
“ 鉴桥派

” 、 “
猪肝山派

”
等等

。

比

宗大的单位是大宗
,
即若干同姓宗 (派 )

,

通过连谱
,

共认彼此的始迁祖源于同郡同宗
,

并理

顺世系
,

形成
“
宗 (派 ) 联盟

” 。 “
联盟

”
中的各房各宗

,

即使勉强联宗
,

一般也隔了十几

代 以上
。

比大宗更大的单位是姓
,

同姓不同大宗
,

始迁祖的先祖尚且不源于同郡
,

即使连谱
,

也隔了几十代
,

其血缘关系实属无稽
。

又由于当地通行的吴
、

闽方言中均有黄
、

王不分的现

象
,

因此
,

黄王也往往视同同姓
。

此外
,

一些姓氏又以 aj 又姓一家
” ,

诸姓在历史上便共存

共荣
,

唇齿相依为据结为所谓
“
相好姓

” 。

这样
,

分散的宗族组织被联结成一个含有若干层

次的地方政治体系
。

一旦萌发宗族械斗
,

组织和发动械斗的房或宗
,

即可在上述体系内求得支持
。

其具体途

径有二 ` ( 1 ) 依血缘远近
,

先从同宗
、

同大宗起再波及其他 , ( 2 ) 不间血缘关系
,

就近

或就便向同姓甚至相好姓求助
。

其他房
、

宗
、

大宗乃至相好姓
,

一旦依允了有关房
、

宗的请求
,

一般也以祠堂为单位
,

全

体动员
,
倾力相助

。

一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
,

往往能够动员几个乃至十几个
、

几十个祠堂的

族众
,

直接参战者达数百人乃至数千人
。

例如
,

19 6 8年发生的江南陈杨两姓大械斗
,

曾使江

南地 区陈杨各大宗均卷入其中
。

1 9 8 2年 8 月石坪乡内
、

外番宗族械斗
,

参加者多至 40 0 0人
。

1 9 9 2年 8 月 16 日江南陈林两姓大械斗
,

动员了望里镇和新安乡 23 村族众共 2 0 00 多人
,
分 3处

摆开阵式进行搏杀
。

这里
,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 1 9 9 2年 8 月 16 日陈林两姓大械斗中林姓一方肇事宗 (派 )

,

① 据介绍
,

在江南地区亦有同字乃至同房内部发生的械斗
,

但找们搜集的案例中无此类倩况发生
,

故而只能付诸网

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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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桥派” 林氏和
“
猪肝山派

”
林氏间的关系

,

藉此
,

我们可以对参战同姓间的血缘关系

有较为探刻的认识
。

`
_

查 1 9 82 年编辑的 《林氏连环谱》
, “ 鉴桥派

”
林氏自称源于博陵郡

,

先 祖
“
为避 五 季

侃即笋

( 90 7~ 96 0年 ) 之乱来浙
,

卜居平阳荪湖金鸡山前
” ,

若干世后
一

, “
迁来鉴桥

” , “
猪肝山

”

林氏自称源于西河郡
,
明天启 i( 62 1二 1晓7年 )年向

一

“
由瑞安南番来迁江南猪肝山

” 。

在历史

上
,

以
“

博陵
” 、 “

西河
”

相称的郡虽几度建废
,

但
“
博陵

”
郡地总在今河北省中南部或甘肃境

内
,

而
“
西河

”
郡地总在今山西西南部或云南境内

。

两郡相距远矣
,

而亘古分处两地的林姓间

能有多少佘亲关系
,

早已无法征稽
。

即使
“ 鉴” 、

一

“ 猪
”
两派有足够的依据证实了他们之间

共同的源头
,

则两派共认的先祖为传说中的林姓迁闽始祖
、

东晋晋安郡守林禄的第十八代孙

林攒
。 “
鉴

”

派先祖为林攒长子延贤
,

距
“
鉴

”

派始迁祖林屋已 22 世 ; “

猪
”
派先祖为林攒次子延

凯
,

距
“

猪
”

派始迁祖林有芹已 23 世
。

而
“
猪

”
派定居猪肝山已 3 70 年

。

可见
,

两派间血缘分支至

少已相隔 35 代以上
,

亦即唐代以前之事
。

显然
,

两派之间已难以用
“

宗亲
”

来概括彼此间的关

系
。

但一迄与陈姓爆发冲突
,

两派林氏即与其他诸派林氏携手并肩
,

向陈姓进行惨烈的搏杀
。

当宗族组织决定本派参加对外姓的械斗后
,

参加械斗就成为族中青壮年男性不容推姿的

责任
,

连与敌对姓氏有联姻关系的族人也不能例外
。

不参加械斗的族人
,

不仅要受到舆论的

谴责
,

而且要受到宗族组织的经济制裁
。

例如
, 1 9 7 9年 6 月钱库十二岱与林家庄战斗

,

十二

岱一方规定
:
凡 18 ~ 5 2岁的男子都要参加站岗放哨

,

违者罚款 15 ~ 幼元
。

据县公安部门事后

调查
,

全村有 35 户人家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受罚
。 ① 至80 年代前期

,

一些宗族组织对未参加械

斗族人的罚款已增加至 30 ~ 50 元
。

在江南地区
,

实际参加宗族械斗的绝大多数是农民
、

渔 民
,

也有一些是小城镇居民 (含

自理户口居民 ) , 年龄在 16 ~ 60 岁
,

依各族规定不一
。

他们对为什么与外姓拼杀
,

未必全部

了解
,

也不去了解
,

更不计后果 , 一旦本祠堂的祠堂鼓一响
,

便拿起械斗凶器
,

赶赴祠堂
,

准备参加械斗
。

在 1 9 8 3年 以前
,

参加械斗者可以到一些经济补贴
,

有的一天可得 10 元钱
,

且每

餐有酒吃
。

近十多年间
,

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

许多人家 已有了可观的产业
,

过上富

津舒适的生活
。

他们已不再象已往那样热衷于宗族械斗
。

但人们仍普遍认为
,

想不想是一回

事
,

事到临头
,

只要祠堂鼓一响
,

就 由不得你不去
。

械斗发生时
,

妇女也被动员起来
。

她们的主要任务星烧茶做饭
,

供应给养
。

但在一些大

规模宗族械斗中
,

妇女也参加了实际作战
。

如前几年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械斗中
,

某姓妇女

在上风处扬洒蜘灰
,

使对方参战者的眼睛被砺灰所迷
,

某姓男子趁势发动攻击
,

并获得大

胜
。

·

复员军人一般具有较常人多得多的军事经验
,

因而往往能在宗族械斗中起关键性作用
。

前

述某姓妇女在上风处扬蜗灰助战一例
,

据说即为该姓复员军人的计谋
。

我们在 田野调查中访

到的另一个实例为
,

当两姓对阵时
,

人少的一姓在复员军人的策划下
,

集中全部人马
,

对人

多的一姓所设长蛇阵的中部
,

实行猛攻
,

对方首尾不能相顾
,

从而造成局部上的以多胜少
,

并大获全胜
。

① 查 《 浙江南县苍南县第四次人口普查于手工汇总资料汇编
》 ,

十二岱村有32 1户人家
。

197 9~ 1990 年间
,

全县总户数

增加了巧%左右
,

依此推算
,

1979 年时
,

十二岱村有 280 户左右
。

因未参加械斗活动而受罚的户占总数的 13 %
。

由此
,

我们似可得出一个结论
,

即
:
在近期发生的宗族械斗中

,

由于种种原因而未参加械斗的人家
,

仅占械斗参
与村总户数的较小部分

。

却咚



、 *:外吞也可以参加宗族械斗
。

此类人员可归纳为 “ 类
:

( 1
4

)同姓人 、 这些人所在的宗或大

参没有真接卷入械斗
,

参加械斗属
“
个人帮忙

” ·

( 2 )相好姓的人
。

相好姓平 日有密切交往厂

每遇冲突
,

这些族姓也往往持一致或相近的立场
。

族中好事者便乘机参加其相好姓与外姓的

械斗
。

以示唇齿相依
,

休戚与共
。

( 3 ) 大姓占多数村中的小姓人家 , 这些人家未必称道木
姓的所作所为

,

但因与大姓同处一村
,

为久安计
,

也不得不参加本村大姓与外姓的械斗
。

凡

外人参战
,

均由主战族提供吃喝
,

多者可达几十桌
。

但近年来
,
此类现象似较前减少

。 ·

宗族械斗的组织者一般被人们称为 “ 宗族头子
” 。

他们一般为本族中辈份高的大房人
,

在族中有一定威信
,

且肯讲话
,

有一定组织能力 , 其中一些人还具有现职或退职村干部等社

会身份
`
宗族械斗的组织者们多在幕后活动

,

整个械斗事件的形成
、

发动
、

运作
、

结束及善

后
,
是一个经他们长期预谋

、

策划
、

准备
、

组织
、

分工严密的完整过程
。

由于当地
“
宗族千

载
,

亲友三代
” , “

亲宗勿亲党
” , “

为地争光
”
是

“
英雄

” “
能人

”
等观念至今仍颇有市

场 , 甲个人如果在宗族纠纷和宗族械斗的关键时刻为本族姓人的利益作出贡献
,

往往能获得

本族件人的普遍推崇
,

致使每每械斗以后
,

总有乡民勇于为
“
宗族利益” 出顶服对 , 加之宗族

终织多为本宗
、

本大宗
、

本姓的械斗订立了一系列攻守同盟
,

采取互相包庇
·

互相隐瞒
、

移花

接木
、

弃卒保帅等手段
,

保护宗族头子和骨干分子
,

致使人们极难掌握其组织状况和活动规

律
。

县公安部门将宗族械斗案件的特点归纳为
“
案难破

,

人难抓
,

一

证难取
,

处理难
” ,

并一

再强调
, “
从近期情况看

,

如果村千部在宗族械斗萌发期间予以制止
,
则能对事态的发展趋

势予以满大的影响 ,,
。

江南地区的一些区
、

镇
、

乡干部也反映
,

、

在处理宗族械斗案件时被逮

捕的
,

_

多是跳得高的
,

.

或者是 ,’ 二百五
” ,

,

真正在幕后操纵械斗的人
,

很难被抓住
。

因此
,

我们在调查中对此类资料获得甚少
,

现谨将所得资料中涉及到宗族械斗组织者的实例护列如

下
,

以供参考
。 :

`

( 1 ) 1 9 8 2年 8 月
,

金乡区石坪乡内
、

外番宗族械斗前
,

外番村党支部书记曾对村民进

行鼓动
,
称

: a
要打就打赢

。

陆上打不赢
,

就到海上打
。
刀 结果

,

此次械斗烧毁渔船 5 只
,

民房18 间
,

另捣毁民房 19 间 , 械斗时
,

两村数百只渔船全部不准出海
,

停产 1 0夭
。

事后
,

该

村党支部书记受到法律制裁
。

、 ( 2 ) 1 9 9 1年 2 月 4 日
,

金乡区新城乡仙泥船村与金乡镇郊外夏八美村械斗之前。 仙泥

船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陈加梓等
,

到本村西岸动员各户准备刀棒
,

并亲 自安装探照灯
,

以备

戏间械斗之需
。

与此同时
,

夏八美村也纠集数十人
,

到夏氏祠堂里开会
,

并筹集资金
,

派人

到外地购买炸药
,

.

请人制造火药等
。

结果
,

双方终于凌晨时分
,
出动 3 00 余人

,

在两村交界处

对峙
,

.

互掷雷管
、

炸药
,

并手持棒头刀等凶器互相冲击
。

冲突中
,

死 1人
,

伤 15 人
口

事后
,

陈加梓和分别在陈
、

夏二氏祠堂中击鼓纠众的陈细品
、

夏孟徐等分别被依法判处 3 ~ 招年徒
.

刑
。

一、

据此
,

我们毕竟可约略地透视 出宗族械斗组织者的某些行为特点
。

但对其具体深刻的描

述和分析
, 尚有待深入调查

。

,

(三 ) 具体模式和规则

宗族械斗违背了社会的普遍规则
,

但却并非无章可循
,
而是依一整套相当完整的规则进

行
。

即
,

厂
_

一迄两姓或数姓因琐事细故形成对峙后
,

只要本宗的祠堂鼓擂响
,

族中青壮年就身着预

为约定的统一服式 (多为深色服笨)
,

佩带统一标志
,

头戴笨帽或安全帽
,

手持长矛
、

大刀

蚤师



棒头刀乃至长短枪
、

手榴弹
、

雷管
、

炸弹等
,

赶赴祠堂集合
。

在祠堂前
,

他们跳火盆以示壮

胆
,

并喝香灰酒
,

向祖宗叩头
,

进行宣誓
。

接着
,

在一个手攀
“ 头令

”
(丈余大瀚

,

多为红

色
,

向有镶黄色牙边者 ) 的族人引导下
,

成群结队地开赴械斗现场
。

手擎
“
头令

”
的族人

,

多为肇事者本人或其家属
,

或者是族中敢于拼死者
。

为避免引发与其他族姓的纠纷
,
械斗地

点多限定在参战族姓的由界范围内进行
。

或田野对攻 ; 或一方扼守村舍工事
,

抵御另~ 方的

冲击
。

械斗多由双方互掷雷管
、

炸药包开始
,

然后
,

族众趁烟幕实施突进
,

短兵相接
,

在肉

搏中决胜
。

整个械斗过程短促
、

激烈且异常残酷
。

如前述 1 9 9 2年 8 月 16 日陈林两姓大械斗
,

在 1 5~ 30 分钟内
,

即导致 5 人死亡
,

18 人受伤 (其中重伤 6 人 )
。

一迄械斗的一方退出械斗地点 (一般以撒出本姓或异姓的田界为限 )
,

械斗 即 宣 告结

束
。

此后
,

双方各自将己方伤员彩号送至卫生院救治
。

无论在途中
、

卫生院内或其他什么地

方
,

双方即使再度相遇
,

也不得再战 , 死伤人员家属亦不得私自向对方寻仇
。

械斗是集团之

间的互动
,

如认为需要再斗
,

亦必须以集团的名义
,

依一定程序与对方集团约期再斗
。

前述

1 9 92 年 8 月 16 日陈林两姓大械斗发生后
,

双方都有一些伤员彩号送至钱库卫生院救治
。

在那

里
,

两姓甚至被安置在一间病室内
,

却也能相安无事
。

人们对宗族械斗有关
“
游戏规则

”
的

态度
,

于此可略见一斑
。

械斗允许旁观
。

凡局外人欲旁观械斗
,

只需穿一件白衬衫
,

腋下夹一把伞
,

即使在械斗

现场
,
也不会受到伤害

。

械斗的胜负似可分为三级
。

( 1 ) 将另一族姓彻底击溃
,

是为
“
大胜

” , ( 2 ) 夺得对

方
“
头令” ,

是为
“
中胜

” , ( 3 ) 伤亡损失小于对方
,

是为 “ 小胜” 。

如械斗一方伤亡损

失大于另一方
,

但夺得对方
“
头令

” ,

亦可成为莫大安慰
,

甚至引来一阵骄傲
。

如前述 1的 2年

8 月 1 6日陈林两姓大械斗中
,

林姓死 3人
,
陈姓死 2 人

,

但林姓夺得一面陈姓 “ 头令”
。

藉

此
,
林姓颇得安慰

,

以致笔者数月后在当地作田野调查时
,

仍有人骄傲地提及此事
。

械斗中的死亡者都要被送回本宗 (房 ) 祠堂
,

按烈士规格设祭下葬
。

其家属子女及其他

因械斗而丧失劳动能力者由族中供养
。

伤员彩号的医药费亦由族中公款支付
。

这些经费的筹

集
,

一般取两个途径
:

( 1 ) 临时性用款
,

多将款额总数一次性分配到户
。

( 2 ) 需要每年

按期拨付的款项 (如死者家属和因械斗致残人员的赡养费等 )
,

则主要在本姓氏集 中 的 村

内
,

与其他上交提留款一并逐年征收
。

族中各户及大姓占大多数村中的小姓人家
,
均不得借

故拒缴上述款项
,

否则即要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于辱骂
、
殴打

。

如 1 9 8 3年 1 月
,

宜山区凤江

乡三洋村林姓因宗族纠纷
,

每户按人摊派经费 5 元
,

拿不出者即以粮顶
。

一村民不在家
,
其

妻亦拿不出现金
。 “

宗族头子
”
就从其家强行刮走 30 。斤粮食

。

为此
,

该村民妻说了几句话
,

即被以
“
对族长不尊

” ,

渗遭毒打
,

并由此致伤
,

医治一个多月方才痊癫
。

械斗又是异常残酷的实力对抗
,

能够发动和参加宗族械斗的
,

唯有人多族大的姓氏
。

据第

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

苍南县陈林黄李吴五大姓即占全县总人 口的 40 %
,

再加上其余 19 个姓氏

人口在万人以上的较大姓
,

共 占全县总人口的 74 %
。

所谓敌对姓和相好姓多出自以上姓氏
。

迄今
,

江南地区
“ 同姓不婚

” 的观念尚重
,

加之择偶时颇讲门当户对
,
地位相当 (包括姓氏

的门户
、

地位 )
,

于是
,

不得不形成了敌对姓氏间亦多有婚姻往来的复杂态势
。

并由此导致

了一些特殊的
“

游戏规则
” :
当宗族械斗爆发后

,

分属敌对姓氏的甥舅姻亲
,

不仅有责任代表

己姓参战
,

并可以互殴乃至性命相拼
。

但一迄械斗结束
,

彼此间的送往迎来
,
年节恢增一如

既往
。

在这里
,
集团互动和个人互动层次分明

。

近年来
, 已并非所有参加宗族械斗伪人均熊

谨9臀



遵守上迷 “ 规则沙 ,

一些械斗参与者面对甥舅姻亲
,

已颇感难于下手
。

为此
,

有些人已不能

积极作战
,

甚至需化妆后才予上阵
。

为了应付这一尴尬局面
,

一些械斗不得不改 在 晚 上进

行
。

如仅隔一条巷弄的炎亭镇东沙村和西沙村
,

两村亲戚如织
,

前些年的一场械斗
,

即因白天

作斗情面难容
,

定于晚上至掷石头决胜
。

围绕宗族械斗
,

还活跃着一种被称为
“ 和事班

” 的组织
。 “ 和事班

”
成员一般由冲突双

方的代表或双方相好姓的代表组成
。

主要在宗族械斗发生前
、

械斗中或械斗后予 以 调 解 斡

旋
。

例如
: ( 1 ) 当械斗双方僵持不下时

,

通过
“ 和事班

” 的斡旋
,

则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多

一迄协议达成
,

将对方人打死
、

打伤的一方
,

或示弱求和的一方
,

为表示歉意
,

往往除赔偿经

济损失外
,

还要给对方送一付猪头
、

猪肝
,

一方或双方挂红
,

放鞭炮
。

( 2 )当双方执意 一拼

时
, “

和事班” 的所为则酷似演戏
,

仅流于形式
,

以示
“
经调解无效 ” ,

必须以械斗解决冲

突
。

二
、

宗族械斗形成原因分析
*

三
、

甚本认识和理论假说

(一 ) 基本认识

宗族组织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内聚能力
,

迄今
,

我们尚未能见到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可

能性
。

这是一种中性的社会组织
,

并非于社会有害无益
。

只有地方政府威信丧失
,

其社会控

制能力严重衰落
,

并且宗族组织得到某种程度的军事化的前提下
,

宗族械斗才有可能成为一

种社会必然
,

而一旦当宗族械斗从偶发性事件转变为地方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后
,

它就能从所在的社会环境中汲取于己有用的文化成分
,

从而成为系统内难以摒弃的毒瘤
. ,

(二 ) 理论假说

由此
,

我们又可以提出一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理论假说
。

即
,

相对于一个全新的制度环

境而言
,
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亚文化系统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

,

它并不一定迅速地遵循制度环

境改变的轨迹而全面地调适 自身
。

而当新的制度环境出现重大危机时
,

该亚文化系统便有可

能迅速扩张 , 由于该亚文化系统较之新的制度环境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

因此
,

文化扩张往

往与从新制度环境中汲取新文化因素同时进行
。

这是一种不改变亚文化系统基本内核的局部

性
“
改造

” ,

由是
,

该亚文化系统对新制度环境的
“
适应性

,,
加强

。

而这一亚文化系统中的

有害成份也将有可能长期为害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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